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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號

承辦人：余秀雲

電話：037-559587

傳真：037-377316

電子信箱：chiochioyu1205@ems.miaoli.

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9000777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9D004337_109D2001972-01.pdf 苗栗縣政府109年度未婚聯誼 實施計畫、

109D004337_109D2001973-01.pdf 109年度未婚聯誼行程表、

109D004337_109D2001974-01.pdf 109年度未婚聯誼 報名表、

109D004337_109D2001975-01.pdf 手沖單品咖啡課程 

(109D004337_109D2001972-01.pdf、109D004337_109D2001973-01.pdf、

109D004337_109D2001974-01.pdf、109D004337_109D2001975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109年度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

畫、行程表、報名表及手沖單品咖啡課程簡介各1份，請

惠予公告，並鼓勵所屬未婚員工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促進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交誼，藉舉辦聯誼活動方

式，增進未婚同仁互動及擇偶機會。

二、活動時間、地點、參加對象、名額及報名費用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09年3月28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下午5時。

(二)地點：西湖渡假村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以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編制內未婚公教員

工、聘僱人員為優先【不含臨時工程助理員、臨時人

員、代課教師、短期代理教師】，若有餘額則開放全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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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人事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1/13 12:3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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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（構）、民營企業正職未婚員工及長期代理未婚

教師參加。

(四)名額：預計40人（男、女生各半數）。

(五)報名費用：每人500元。

三、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本（109）年2月27日（星期四）止。

意者請填妥報名表並經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加蓋戳章後，逕

送或傳真至本府人事處。

四、依報名先後順序及男、女生人數比例確認資格後，本年3月

10日下班前公布錄取名單於本處網站並以e-mail通知（請

務必於報名表詳填e-mail及聯絡電話、手機等資料），未

列入名單者恕不另行通知。

五、錄取人員請於本年3月17日前繳交參加費用，繳款方式詳閱

本案實施計畫及報名表，期限內未繳費者視同放棄，由候

補人員遞補。

六、檢附苗栗縣政府109年度未婚聯誼實施計畫（附件1）、109

年度未婚聯誼行程表（附件2）、109年度未婚聯誼報名表

（附件3）及手沖單品咖啡課程簡介（附件4）各1份供

參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

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國立苗栗高級中學、國立竹南高級中

學、國立苑裡高級中學、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卓蘭高級中等學校、

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

司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

所屬機關學校、本府各單位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給與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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